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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hina Reinsurance (Group) Corporation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08）

須予披露的交易
認購長城資產股份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於2018年7月6日，本公司之附屬
公司中再產險、中國大地保險分別與長城資產訂立了中再產險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
和中國大地保險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統稱為「股份認購協議」），本公司亦和中再產
險、中國大地保險分別與長城資產訂立了中再產險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及中國大地保險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統稱為「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股份認購協議，長城資產同意向中
再產險發行1,867,289,096股每股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中再產險同意以每股
人民幣1.4995元認購該等股份，總認購對價為人民幣2,799,999,999.45元，該等股份佔長城
資產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64%；長城資產亦同意向中國大地保險發行1,467,155,718
股每股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中國大地保險同意以每股人民幣1.4995元認
購該等股份，總認購對價為人民幣2,199,999,999.14元，該等股份佔長城資產經擴大已發
行股份總數的2.86%（「本次認購」）。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將憑藉自身在保險
行業領域的豐富經驗，向長城資產提供戰略支持，包括監控與業務流程、主要業務領域
的合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人力資源及培訓等，以及經各方共同認可的其他領域。

由於本次認購之最高可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但低於25%，
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本次認購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的交易，須遵守通知及公告
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股份認購協議

日期 2018年7月6日

訂約方

(1) 中再產險
 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

中再產險與長城資產

(2) 中國大地保險
 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

中國大地保險與長城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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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認購 (1) 長城資產同意向中再產險發行1,867,289,096股每股
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中再產險同意
以每股人民幣1.4995元認購該等股份，佔長城資產
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64%；

(2) 長城資產同意向中國大地保險發行1,467,155,718股
每股票面金額為人民幣1.00元的普通股，中國大地
保險同意以每股人民幣1.4995元認購該等股份，該
等股份佔長城資產經擴大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86%。

代價及付款 於繳款日，中再產險及中國大地保險將以即可使用的人
民幣資金通過電匯方式向長城資產分別支付認購價人民
幣2,799,999,999.45元及人民幣2,199,999,999.14元，該等代
價為中再產險及中國大地保險的自有資金。

釐定代價之基礎 本次認購代價乃訂約方按正常商業條款進行公平磋商並
考慮長城資產的淨資產值及業務價值而釐定。

交割的先決條件 交割的先決條件主要為（其中包括）：

(i) 各方在股權認購協議中向對方提供的陳述與保證在
所有重大方面都是真實和準確的；

(ii) 各方已簽署並向對方交付交易文件；

(iii) 各方已獲得本次認購所需的所有批准與授權。

交割 交割應於所有先決條件得到滿足或被有權豁免此等條件
的一方豁免之日後的第15個營業日或各方約定的其他日
期的北京時間上午10時發生。各方應盡各自最大努力促
成股份認購協議項下各項先決條件的滿足，並盡各自最
大努力使交割日在股份認購協議簽署日後180日內發生。

中再產險和中國大地保險應在交割完成時即享有所認購
股份對應的長城資產股東權利，並承擔相應股東義務。

股份的轉讓限制 (i) 轉讓的一般限制

除股份認購協議另有規定外，本次認購所涉股份不
得轉讓或處置。

(ii) 轉讓禁止

鎖定期內，中再產險和╱或中國大地保險不得向任
何人轉讓或處置所認購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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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長城資產首次公開發行發生在鎖定期屆滿後，
則自鎖定期屆滿到長城資產首次公開發行之前的任
何時間，中再產險和╱或中國大地保險不得向長城
資產的直接主要競爭者轉讓或處置任何本次認購所
涉及的股份或證券。

中再產險和中國大地保險持有長城資產股份或證券
期間，本公司應當始終保持對中再產險和中國大地
保險直接或間接控股。

分紅限制 中再產險和╱或中國大地保險對長城資產自2018年1月1
日（包括當日）起至繳款日（不包括當日）期間產生的利潤
所宣佈或分配的任何分紅，不享有權利。長城資產應確
保就其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間利潤所累計
分配的分紅總額不超過長城資產2018年年度（截至2018
年12月31日）經審計的按照適用法律及中國會計準則編
製的公司的合併損益表中載明的「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的30%。

董事會席位 中再產險和中國大地保險有權聯合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

於完成時，中再產險及中國大地保險將分別持有長城資產已發行股份總數之3.64%和
2.86%，據此，本集團將被視為持有長城資產已發行股份總數之6.5%。

與長城資產的戰略合作

於本次認購完成後，中再產險和中國大地保險將成為長城資產的戰略投資者，本著互惠
互利、優勢互補的精神，本公司將致力於拓展與長城資產的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與
長城資產探索並展開全方位、多層次的業務合作，實現雙贏互利的局面。

根據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本公司將向長城資產提供戰略支持，包括監控與業務流程、主
要業務領域的合作、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人力資源及培訓等，以及經各方共同認可的
其他領域，以協助長城資產進一步鞏固在中國資產管理領域的領導地位，為其客戶提供
包括不良資產經營、資產管理、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租賃、投資等在內的「一站
式、全方位」綜合金融服務，不斷開拓海外市場，提升業務能力，提升長城資產集團管
理水準，增強整體競爭實力，努力發展成為國際領先的綜合性金融控股集團。

本次認購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與長城資產業務契合度較高、合作意願較強，雙方在保險業務、不良資產證券
化、長城資產對接保險資金、實行「海外走出去」戰略，以及互聯網金融業務等領域均有
合作空間。本次認購及戰略合作有助於更好地將保險資產投資於實體經濟，為助力實體
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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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情況，董事認為本次認購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
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有關本次認購各方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經營財產再保險、人身再保險、財產險直保及資產管理業務。

中再產險，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財產再保險業務。

中國大地保險，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財產險直保業務。

長城資產，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設立並有效存續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不良資產管
理。

基於長城資產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經審核財務報表，長城資產於2016年12月31
日及2017年12月31日的經審核淨資產值分別約為人民幣506.17億元和人民幣614.25億元。
長城資產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及2016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溢利如下：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止年度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止年度

（約人民幣億元） （約人民幣億元）

除稅前經審核溢利 126.88 98.80

除稅後經審核溢利 104.99 89.13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由於本次認購之最高可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過5%但低於25%，
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相關規定，本次認購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的交易，須遵守通
知及公告的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的規定。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於本公告日期，長城資產為獨立第三
方，因此，本次認購不構成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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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認購須待有關監管機關審批等多項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而該等條件未必能
達成。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必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定義如下：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惟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中再產險」 指 中國財產再保險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於2003年12月15
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國大地保險」 指 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03年10月
15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

「長城資產」 指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設
立並有效存續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以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子公司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鎖定期」 指 自本次認購交割日（含該日）起至第5個周年日（不含該
日）結束的期間

「首次公開發行」 指 長城資產於股份認購協議簽署後首次在中國境內及╱或
境外公開發行普通股並在合資格交易所上市的行為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中國大地保險股份
　認購協議及
　補充協議」

指 中國大地保險與長城資產於2018年7月6日就中國大地保
險認購長城資產股份簽訂的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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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產險股份認購
　協議及補充協議」

指 中再產險與長城資產於2018年7月6日就中再產險認購長
城資產股份簽訂的股份認購協議及補充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國大地保險戰略
　合作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中國大地保險及長城資產於2018年7月6日簽訂
的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中再產險戰略合作
　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中再產險及長城資產於2018年7月6日簽訂的戰
略合作框架協議

代表董事會
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朱曉雲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18年7月6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袁臨江先生、和春雷先生及任小兵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路秀麗女士及申書海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郝演蘇先生、李三喜先生、莫錦嫦女士及姜波女士。

* 姜波女士的任職須待其董事任職資格獲得中國銀保監會核准且履行公司章程規定程序後方可生效。


